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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教育部公布對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的評鑑，引起許多的批評。說穿了，教育部其實只是在做一件自認為符合全球化潮流的工作。然而，包括國科會和教育部在內的單位，如果真有心促進國內學術發展、如此在乎學術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首先應該要做的是減少學者浪費在研究計畫報帳流程上的精力和時間。
凡是向國科會申請過專題計畫的學界同仁和助理都經驗過一樣必須的工作，就是處理單據核銷事宜。通常大家都會申請雜費或是耗材等項目的經費，整個報帳流程可以用繁複和瑣碎形容。
首先，學者在申請計畫時，就得先預期未來一年內所需經費細目，甚至需哪些書籍都得先列出清單。計畫核准後，每一次報帳都必須取得相關單據(有大、小章的要求)或發票做為核銷的依據，而且必須注意要符合國科會規定的科目。弄完之後，再拿給所屬系所會計室稽核，然後再由會計匯集所有計畫申請人的帳冊送交給學校或院所。最後這些單據／帳冊還要送給國科會，國科會還要有人做核銷和稽核的工作。
僅是一萬元的雜費，通常就需要幾十張的文具、郵票、紙張、及墨水匣購買單據。再加上其他許多的項目，包括電腦設備、圖書設備、差旅費等，單據蒐集和造冊的工作還要加上數倍。
這種浪費資源情形，不只是發生在像國科會或教育部的申請案，任何民間團體或其他個人，如果被委託進行學術或政策性研究，都有類似的經驗。而這種事先要求詳細編列預算科目、報帳過程要求所有的單據、事後又要依細目稽核的設計，其實就是一種建基於對執行者不信任的「單據主義」。然而誰能夠完全預期未來一年或兩年之內，訪談一定順利，電腦是否會突然中毒、需要更新，或是需增加閱讀哪些書籍？
「單據主義」所造成結果是：申請人用其他方式應付支出需求作法。例如研究途中，研究者可能發現需較多人力、而不是資料檢索費用，於是只好請廠商幫忙開(假)單據，然後再用多餘的錢請工讀生。而國科會或政府單位工作人員由於未必瞭解研究者實際需要，因此當科目不合時，再經過所屬單位層層下轉、要求申請人補充說明或退款。曾有研究人員因為出外訪談需要印製名片，卻被國科會以該項目不符合規定的理由打回票。這些制式的經費申請和報帳規定，造成了申請人、助理和公務人員許多不必要的人事成本，形成了資源的無效率使用以及學術研究的障礙。
如果包括國科會在內的政府單位，真有心要促成學術的競爭力或是借重學者之力進行政策研究，我認為必須要想辦法改革這種「單據主義」。在申請計畫時，並不要求列出細目，僅要求列出概要，而在一定的額度內，讓研究人員有自己彈性運用的空間，而彈性運用的意義就是包括不需提出相對應的單據。申請人也可以根據其研究所需自由調配經費的流向，自行與所屬單位協調使用單位資源的付費方式。如果有將研究經費流於他用，則在查證屬實之後，給予嚴厲處分。
國家應該對於計畫申請人多一些信任，而不是用一本本貼滿幾十元單據的帳冊去管控研究經費的使用。
(本文刊登於中國時報2004年2月21日「時論廣場」)
